
 

  

证券代码：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17-018 

债券代码：112483        债券简称：16 宝新 01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7年 2月 13日分别以专人、传真或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本次会议于 2017年 2 月 23日上午 09：30在本公司会议厅现场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 

4、会议由董事长宁远喜先生主持召开，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全体董事以签字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受让暨增资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涉及关

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 2017-020 号《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受让暨增资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1、交易概况 

为深入贯彻公司“产融结合、双轮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拓展金融投资的

广度、深度和专业度，培育打造“宝新金控”金融产业集群，打造“银行+PE”

的全新模式，促进公司各金融业务板块协同发展，全力构建大金融平台，提升公

司持续盈利能力，公司与萍乡市富海久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富海久泰”）、萍乡市富海聚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富海聚利”）、陈玮、程厚博、刁隽桓、刘世生、梅健、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富海”）签订了《关于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及认购协议》，分别与谭文清、刘青、浙江浙银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安林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金控”）、扬州扬子高新产

业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富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民

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海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渤海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天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中原民享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签订了《关于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合共出资人民币 1,440,000,000元，受让上述人员/单位（除东方富海

以外）所持有的东方富海 120,000,000 股股份。同时，根据上述协议，公司将在

上述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以每股人民币 12.00元的价格，认购东方

富海增发的 90,000,000 股股份，总认购价款为人民币 1,080,000,000 元。最终

公司将出资人民币 2,520,000,000 元，持有东方富海 210,000,000 股股份，占其

股份总数比例为 42.86%。 

本次转让方案中，公司与珠海金控签署的协议，尚需获得其上级国资管理部

门审批通过。如果公司和珠海金控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因为未能获得其上级国资

管理部门同意等原因而不能生效，富海久泰、富海聚利、陈玮、程厚博、刁隽桓、

刘世生、梅健将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增加其向公司转让的股份数量，以保

障公司获得的转让股份数量不少于 120,000,000股，具体转让方案由各方另行签

署补充协议的方式确定。公司同时提请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发生上述

情形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2、审计、评估、定价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兴华”）、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中林”）对东方富海进行审计、评估。根据北京兴华出具的《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201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2017]京会兴审字

第 03020001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

东方富海 2016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72,934.77万元；根据北京中林

出具的《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所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林评字[2017]23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

基准日，东方富海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479,400.00 万元。 

综合考虑评估值、投资行业特性、市场交易水平及未来发展空间，经交易各

方协商一致，以东方富海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作价 48 亿元。对应本次转让

的 30%股份，确定股权转让价款为 14.4亿元，单价为 12.00元/股；对应本次认

购东方富海增发的 0.9 亿股股份，总认购价款为 10.8 亿元，单价为 12.00 元/

股。 

3、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方富海久泰持有本

公司 5%股份，为公司关联法人；富海久泰的实际控制人为陈玮和程厚博，陈玮

是富海久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程厚博为陈玮的一致行动人，陈玮和程厚博为公

司的关联自然人；程厚博为富海聚利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富海聚利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陈玮、程厚博为东方富海的实际控制人，东方富海是公司的关联法人；渤

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的东方富海部分股权系通过东方富海股权投资事

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其受益人包括陈玮和程厚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鉴于与上市公司关联人签署协议生效后的未来十二个月内，宁远喜先生有可

能担任东方富海董事，成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自然人，因而宁远喜先生须回避表决。 

4、其他情况 

本次受让暨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东方富海 42.86%的股权，未对其实施

控制，东方富海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借壳。 

本议案内容已获得东方富海股东大会的批准，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公司

受让珠海金控所持有东方富海股份尚需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宁远喜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受让暨增资东方富海股份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发

表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发表审核意见；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已发表保荐意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已发表法律意见。 

（二）关于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 2017-021

号《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经董事长提议，公司拟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提请审议的议案如下：关于受让暨增资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受让暨增资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受让暨增资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受让暨增资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涉及关联交易的意见； 

5、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201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2017]京会兴审字第

03020001号）； 

6、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

收购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所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林评字[2017]23号）； 

7、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暨增资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8、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 

 

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